績優運動選手就業輔導辦法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中華民國91年11月12日體委競字第09100204961號令發布訂定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中華民國99年3月11日體委競字第09900051753號令發布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體育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2條 　 國際運動賽會成績優良之運動選手及身心障礙運動選手，由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本辦法規定協助輔導就業。

國內運動賽會成績優良運動選手及身心障礙運動選手，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協助輔導就業。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績優運動選手，分為特優運動選手及優秀運動選手。
一、特優運動選手：

(一)獲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主辦之奧林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奧運）田徑、游泳或體操前八名或其他正式競賽項目前三名者。

（二）獲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主辦之亞洲運動會（以下簡稱亞運）田徑、游泳或體操第一名者。

（三）獲奧運正式競賽項目會員國達二百個以上，每四年舉辦一次之世界正式錦標賽前三名者。

二、優秀運動選手：
（一）獲奧運田徑、游泳或體操第九名至第十二名或其他正式競賽項目第四名至第八名者。
（二）獲亞運田徑、游泳或體操第二名或其他正式競賽項目第一名者。
（三）獲前款第三目以外之奧運正式項目世界正式錦標賽第一名者。
（四）獲帕拉林匹克運動會第一名或聽障達福林匹克運動會第一名者。
第四條　  獲國際運動賽會成績優良之運動選手及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得依下列輔導措施，向本會申請就業輔導：

一、特優運動選手：
（一）輔導擔任大專校院專任教師或轉介專業技術人員。
（二）提供師資培育公費生名額，免經甄選修習教育學程，並於取得教師證書後予以分發任教。

（三）具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證資格者，分發擔任專任運動教練，得不受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遴聘規定之限制。

（四）具全國性體育團體核發之各級教練證者，輔導至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各級學校擔任運動指導教練。

（五）輔導至全國性單項運動團體、相關體育運動團體或公民營機關(構)任職。

（六）輔導參加職業訓練並予補助費用。
（七）提供青年創業貸款申辦協助及職涯規劃。

二、優秀運動選手：依前款第四目至第七目方式輔導就業。
第五條　   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就業輔導申請，不予核准：

一、曾犯貪污罪經判刑確定。

二、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罪、外患罪經判刑確定。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所定罪名經判刑確定。

四、因涉運動賭博，犯詐欺罪、背信罪或賭博罪經判刑確定或交保偵查當中之人員。

五、曾犯前四款以外罪名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

六、依法經相關機關停止聘用（任），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七、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八、受民法規定之監護、輔助或禁治產宣告而尚未撤銷。

九、因案被通緝或在羈押管收中。

十、罹患精神疾病尚未痊癒，不能勝任工作。

十一、行為不檢有損機關（學校）名譽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第六條　  取得第三條規定資格且無前條不得申請就業輔導情事經本會審查通過者，其輔導就業方式如下：

一、申請第四條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三目就業輔導者，由本會函請教育部辦理。

二、申請第四條第一款第四目及第五目就業輔導者，由本會辦理輔導就業，以五年為限，且應接受本會考核，其考核要點由本會另定之。
三、申請第四條第一款第六目就業輔導者，由本會函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及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以優先提供訓練名額辦理。其職業訓練費用由個人負擔者，由本會覈實補助，並發給訓練生活津貼。

四、申請第四款第七目就業輔導者，由本會函請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依其權責之創業貸款規定辦理，其創業貸款利息由本會補助。
第七條   申請人應檢附獲獎證明文件正本，向本會申請就業輔導，並依第三條規定資格，就第四條第一款各目及第二款規定之輔導措施，擇一申請辦理一次為限。

申請人符合前項條件者，應於取得資格五年內提出申請。其為在職學生於期限前屆滿仍未畢業者，得於畢業後二年內提出申請。

本辦法修正前已取得申請就業輔導資格者，應於本辦法修正後五年內向本會提出申請就業輔導。其輔導措施如下：

一、符合本辦法修正前第三條第一款及第二款資格者，依原輔導方式申請輔導就業。

二、符合本辦法修正前第三條第三款資格者，依本辦法第四條第一款第四目及第五目申請輔導就業。 
第八條   本會邀集相關單位及學者專家組成審查會，辦理資格審查。本會並得於審查前，邀集相關單位就符合資格之申請人會商後，再行提送審查會審查，依第六條規定辦理。
第九條 　具有特殊運動成就或事蹟經本會審查會認定有特殊貢獻者，得專案輔導就業。
第十條　  第四條第一款第四目至第七目及第二款就業輔導所需費用，由本會運動發展基金支應，並應循各該年度預算程序完成後，始得動支。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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